常州市金坛区卫生健康局扫黑除恶专项

斗争长效机制建设分工方案

2020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长效常治起步之年，为巩固专项斗争成果，推动全区卫生健康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常态化，制度化，规范化。依据《常州市卫健委扫黑除恶工作长效机制建设分工方案》（常卫医政〔2020〕162号），现制定金坛区卫生健康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长效机制建设分工方案：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、市区委的决策部署，紧紧围绕推进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坚持专项治理与系统治理、综合治理、依法治理、源头治理相结合，注重打防并举，致力长效常治，着力建立健全扫黑除恶长效工作机制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为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。
二、重点任务及责任分工

长效机制建设工作由区卫健局办公室牵头，扫黑除恶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，分别负责本单位长效机制建设工作。重点围绕以下方面建立健全扫黑除恶工作长效机制：
（一）组织领导方面
1.固化局党委常态化例会制度，定期听取工作情况和重点案件汇报，研究部署工作，解决具体问题。（责任部门：区卫健局办公室）
2.建立健全宣传发动机制。通过张贴通告、悬挂横幅等传统方式，以及电子屏播放宣传标语、医疗机构门户网站展播等多媒体方式，大力营造同仇敌忾、人人喊打的浓厚氛围。（责任部门：区卫健局办公室、各医疗卫生单位、各民营医院）
（二）依法严惩方面

1.建立线索摸排制度，强化扫黑除恶重点领域。每月定期报送涉黑涉恶线索清单，畅通举报途径，认真排查各医疗机构及其周边黑恶犯罪线索，研判黑恶违法犯罪形势，始终掌握工作主动权。（责任部门：区卫健局办公室、各医疗卫生单位、各民营医院）
2.全面推行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落实好行政执法公示制度、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，将依法行政作为铲除黑恶势力的利器。（责任部门：区卫健局办公室、局医政科、各医疗卫生单位、各民营医院）
（三）打伞破网方面

1.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，加强廉政教育，用好执纪监督“四种形态”，教育医务人员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不包庇黑恶势力，不充当黑恶势力“保护伞”，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。（责任部门：区卫健局办公室、各医疗卫生单位、各民营医院）
2.严格落实“两个一律”“一案三查”要求，一查到底，绝不姑息。（责任部门：区卫健局办公室、各医疗卫生单位、各民营医院）
（四）综合治理方面

医疗机构设立统一的投诉管理部门或者配备专（兼）职人员，建立医疗纠纷院内评估制度，充分发挥常州市金坛区医疗纠纷调解处理中心作用，有效防止有计划、有组织的以经济赔偿为目的的群体性“医闹”事件，防止医患纠纷成为黑恶势力滋生蔓延的土壤。（责任部门：区卫健局医政科、各医疗单位）
（五）基层组织建设方面

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，进一步强化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，动员各级党组织积极参与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来。完善督查考评体系，加大力度，深入开展法制督察。（责任部门：区卫健局办公室、区卫健局组织人事科、各医疗卫生单位）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，亲自挂帅，靠前指挥，围绕本方案任务分工，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，细化工作措施，扎实推进长效机制建设工作。
（二）注重工作实效。各单位要细致查找不足，注重源头防治，致力长效常治，研究制定切合实际，科学管用的扫黑除恶长效机制。
（三）强化督导检查。区卫健局办公室要切实发挥好协调，督导作用，督导各单位推进扫黑除恶长效机制建设工作，定情通报任务进展情况，各单位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和问题，及时与区卫健局办公室沟通协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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